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借錢給別⼈怎樣⽐較有保障？——簡介4種合法保障措施

⽂:陳哲瑋（認證法律⼈） ‧ 消費‧借還錢‧契約 ‧ 2025-12-04

本⽂

親朋好友間難免有借錢應急的需求，但我們在借錢給別⼈時，常沒有想到要是未來對⽅⽋錢不還、雙⽅鬧得不
愉快怎麼辦。倘若我們在借別⼈錢時，先做好保障措施，就能⼤幅降低將來錢討不回來的可能。（⾒圖1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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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1 借錢給別⼈怎樣⽐較有保障？
資料來源：陳哲瑋 / 繪圖：Yen

⽅法⼀：寫借據、留⾦流

（⼀）借錢成⽴包含「借款合意」跟「移轉⾦錢」

借錢，在⺠法上稱為「消費借貸」，必須要當事⼈間「借貸的意思表⽰合致」，並且有「移轉⾦錢於他⽅」的
⾏為，才算是借貸關係成⽴[1]。「借款合意」是指雙⽅相互間都有借款的意思；「移轉⾦錢於他⽅」就是出借



⼈有真的把錢給借款⼈啦！

在借別⼈錢時，就要想到⽇後如果對⽅⽋錢不還，真的不幸⾛到訴訟，要如何先跟法官證明雙⽅間有「借款合
意」跟「移轉⾦錢」這兩點存在，法官才會相信雙⽅間確實有「消費借貸」關係存在，⽽判決對⽅要還你錢
喔！

（⼆）借據、⾦流都是重要證據

1. 寫借據

要證明雙⽅相互間有「借款合意」，律師建議雙⽅簽署書⾯的借貸契約（俗稱借據）作為證明，⽇後會⽐較沒
有爭議。雖然親友間要拿出借據來簽難免尷尬，也會擔⼼損及雙⽅情誼，但與其在意現在尷尬，也總⽐未來不
僅尷尬⼜拿不回錢、⼈財兩失時，要為更好。

⽽借據內容，可以寫明借款⼈、出借⼈是誰，⾦額為何及交付⽅式、還款期限等資訊，註明⽇期雙⽅簽署，就
能有基本的保障了。

如果雙⽅沒有簽訂書⾯的借貸契約，仍可以從⼿機對話紀錄、證⼈等，證明雙⽅間確實有借款合意。

2. 留⾦流

要證明有「移轉⾦錢」這點，就是⾦流的部分，律師建議出借⼈交付借款給借款⼈時，盡量以「匯款」的⽅
式，以利留存⾦流紀錄。若要給現⾦，切記要給對⽅簽收。

⽅法⼆：本票擔保

本票常常出現在新聞報導中，使⼀般⼈害怕使⽤本票。然⽽，本票其實是票據法中規範的⼀種⽀付⼯具[2]，不
僅合法，且⼗分便利，尤其常使⽤在消費借貸關係中。

（⼀）開本票

在消費借貸關係中，「出借⼈」可以要求「借款⼈」開⽴本票，⽤以擔保借款債務，並在本票上寫明憑票⽀付
約定的⾦額、發票年⽉⽇，並要求借款⼈（發票⼈）簽名[3]。

當「借款⼈」逾期仍未還款時，「出借⼈」便可以拿著本票，要求發票⼈無條件⽀付票⾯記載的⾦額[4]。

（⼆）本票裁定

本票的優點就是快速。當出借⼈拿本票要求發票的借款⼈付錢，借款⼈不清償時，出借⼈便可依票據法第123

條，備妥相關⽂件向法院聲請「本票裁定強制執⾏」[5]，出借⼈只需繳納最⾼新臺幣（下同）5,000元的少許
法院規費[6]，法院看過票據本⾝形式上沒問題，就會發給准許強制執⾏的裁定，出借⼈便可直接向法院⺠事執



⾏處聲請強制執⾏借款⼈的財產，⽽不⽤再打⼀個冗⻑的借款返還訴訟。

⽅法三：保證⼈擔保

出借⼈也可以要求借款⼈另外找⼈來當消費借貸關係的「保證⼈」。若借款契約有保證⼈擔保，則當「借款
⼈」不還錢時，出借⼈便可轉⽽向這位「保證⼈」請求代為履⾏[7]。保證⼈⼜分為「⼀般保證⼈」與「連帶保
證⼈」：

（⼀）⼀般保證⼈

⼀般保證⼈具有「先訴抗辯權[8]」，也就是當債款沒有辦法清償，債權⼈必須先找債務⼈（借款⼈）要求償
還，如果要不到債款，⽽且透過對借款⼈的財產強制執⾏也沒有效果之後，才可以找保證⼈要，⽽不能夠直接
向⼀般保證⼈求償債款。

（⼆）連帶保證⼈

連帶保證⼈，則不具有前述「先訴抗辯權」[9]。因此，當債務⼈（借款⼈）沒有償還借款時，債權⼈可以直接
請求連帶保證⼈償還全部債務，⽽不需要先向借款⼈要。

因此，對出借⼈來說，如果有⼈願意當借款⼈的連帶保證⼈，對⾃⼰的保障當然更周全；但對保證⼈來說，擔
任連帶保證⼈將較為不利，所以如果要幫別⼈作保，要注意⾃⼰擔任的是否是「連帶保證⼈」！

⽅法四：不動產設定抵押

所謂「抵押」，就是借款⼈在借款時，有另外提供房地作為擔保品，擔保如期還款[10]。當借款⼈沒有如期清
償債務，對房地有抵押權的出借⼈便可以向法院聲請「拍賣抵押物」，從拍賣所得的價⾦優先取償[11]。

要求提供不動產設定抵押來擔保借款，對出借⼈（抵押權⼈）來說有以下優點：

（⼀）優先受償

當同⼀個債務⼈對外有許多債務被強制執⾏後，他所有財產必須依照各債權⼈的「債權數額⽐例」平均分
配[12]。例如強執後債務⼈的財產只有100萬元，但他分別⽋債權⼈A、B、C三⼈各100萬、60萬和40萬元，
依照A、B、C的債權數額⽐例，他們只能分別拿到50萬、30萬和20萬元；就算是第⼀個借錢給對⽅的債權
⼈，也要跟後⾯陸續的第⼆個、第三個……債權⼈，扣除完債權⼈預納的執⾏費⽤後[13]，依⽐例分錢。

然⽽，依照⺠法第860條規定[14]，同⼀個債務⼈就算對外有其他債務、⽽被其他債權⼈強制執⾏，在不動產
上有設定抵押權擔保債權的債權⼈，可以優先就這筆不動產拍賣後所得的價⾦取償，不⽤和其他債權⼈分配。
且先設定抵押權的債權⼈，可以全數優先受償，也不需要跟後設定抵押權的債權⼈平均分配[15]。



（⼆）不動產價值穩定，擔保能⼒強

不動產在市場價值上穩定，較不會有⼤幅度的波動。倘若以其他波動⼤的財產當作擔保品，也有可能發⽣想強
制執⾏時，發現擔保品已經跌得⼀⽂不值了。

且不動產不會⻑腳跑掉，也不會被⼈竊取、遺失。相⽐於其他動產更為適合。⼜不動產⽐起前述「保證⼈」，
更無庸擔⼼保證⼈脫產、信⽤危險等⾵險。

（三）抵押權不因債務⼈處分不動產⽽塗銷

依照⺠法[16]，就算債務⼈試圖脫產、將不動產處分掉，抵押權也不會因此⽽受有影響，還是會在這筆不動產
上。當債務⼈逾期未清償時，債權⼈仍可就這筆不動產為強制執⾏。

註腳
   ⺠法第474條第1項：「稱消費借貸者，謂當事⼈⼀⽅移轉⾦錢或其他代替物之所有權於他⽅，⽽約定他

⽅以種類、品質、數量相同之物返還之契約。」
[1]

   票據法第3條：「稱本票者，謂發票⼈簽發⼀定之⾦額，於指定之到期⽇，由⾃⼰無條件⽀付與受款⼈或
執票⼈之票據。」

[2]

   票據法第120條：「
I 本票應記載左列事項，由發票⼈簽名：
⼀、表明其為本票之⽂字。
⼆、⼀定之⾦額。
三、受款⼈之姓名或商號。
四、無條件擔任⽀付。
五、發票地。
六、發票年、⽉、⽇。
七、付款地。
⼋、到期⽇。
II 未載到期⽇者，視為⾒票即付。
III 未載受款⼈者，以執票⼈為受款⼈。
IV 未載發票地者，以發票⼈之營業所、住所或居所所在地為發票地。
V 未載付款地者，以發票地為付款地。
VI ⾒票即付，並不記載受款⼈之本票，其⾦額須在五百元以上。」

[3]

   票據法第124條準⽤第69條第1項：「執票⼈應於到期⽇或其後⼆⽇內，為付款之提⽰。」[4]

   票據法第123條：「執票⼈向本票發票⼈⾏使追索權時，得聲請法院裁定後強制執⾏。」[5]

   ⾮訟事件法第13條：「因財產權關係為聲請者，按其標的之⾦額或價額，以新臺幣依下列標準徵收費⽤
：

[6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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⼀、未滿⼗萬元者，五百元。
⼆、⼗萬元以上未滿⼀百萬元者，⼀千元。
三、⼀百萬元以上未滿⼀千萬元者，⼆千元。
四、⼀千萬元以上未滿五千萬元者，三千元。
五、五千萬元以上未滿⼀億元者，四千元。
六、⼀億元以上者，五千元。」

   ⺠法第739條：「稱保證者，謂當事⼈約定，⼀⽅於他⽅之債務⼈不履⾏債務時，由其代負履⾏責任之契
約。」

[7]

   ⺠法第745條：「保證⼈於債權⼈未就主債務⼈之財產強制執⾏⽽無效果前，對於債權⼈得拒絕清償。」[8]

   ⺠法第746條第1款：「有下列各款情形之⼀者，保證⼈不得主張前條之權利：⼀、保證⼈拋棄前條之權
利。」

[9]

   ⺠法第860條：「稱普通抵押權者，謂債權⼈對於債務⼈或第三⼈不移轉占有⽽供其債權擔保之不動產，
得就該不動產賣得價⾦優先受償之權。」

[10]

   ⺠法第873條：「抵押權⼈，於債權已屆清償期，⽽未受清償者，得聲請法院，拍賣抵押物，就其賣得價
⾦⽽受清償。」

[11]

   強制執⾏法第38條：「參與分配之債權⼈，除依法優先受償者外，應按其債權額數平均分配。」[12]

   強制執⾏法第28條：「
I 強制執⾏之費⽤，以必要部分為限，由債務⼈負擔，並應與強制執⾏之債權同時收取。
II 前項費⽤，執⾏法院得命債權⼈代為預納。」
強制執⾏法第29條：「
I 債權⼈因強制執⾏⽽⽀出之費⽤，得求償於債務⼈者，得準⽤⺠事訴訟法第九⼗⼀條之規定，向執⾏法
院聲請確定其數額。
II 前項費⽤及其他為債權⼈共同利益⽽⽀出之費⽤，得求償於債務⼈者，得就強制執⾏之財產先受清償。
」

[13]

   ⺠法第860條。[14]

   ⺠法第865條：「不動產所有⼈，因擔保數債權，就同⼀不動產，設定數抵押權者，其次序依登記之先後
定之。」
⺠法第874條：「抵押物賣得之價⾦，除法律另有規定外，按各抵押權成⽴之次序分配之。其次序相同者
，依債權額⽐例分配之。」

[15]

   ⺠法第867條：「不動產所有⼈設定抵押權後，得將不動產讓與他⼈。但其抵押權不因此⽽受影響。」[16]
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ingle.aspx?pcode=B0000001&flno=739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ingle.aspx?pcode=B0000001&flno=745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ingle.aspx?pcode=B0000001&flno=746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ingle.aspx?pcode=B0000001&flno=860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ingle.aspx?pcode=B0000001&flno=873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ingle.aspx?pcode=B0010004&flno=38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ingle.aspx?pcode=B0010004&flno=28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ingle.aspx?pcode=B0010004&flno=29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ingle.aspx?pcode=B0000001&flno=860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ingle.aspx?pcode=B0000001&flno=865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ingle.aspx?pcode=B0000001&flno=874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ingle.aspx?pcode=B0000001&flno=867
file:///article/consumers-loan-contract/97
file:///article/consumers-loan-contract/1165


佘宛霖（2022），《什麼是⼀般保證？什麼是連帶保證？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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